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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案件补充资料说明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8年8月23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海淀区成府水磨东街15号院中东数第一间、第二间房屋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期间的租金进行评估。
2018年8月27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邮来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[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]原件、《民事起诉书》复印件、《司法鉴定申请书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》复印件、《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管道建筑公司》复印件（年份不清晰）、《海淀乡审核批给社员院内建房施工许可证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[（2017）京01民终5717号]复印件等评估相关资料。
因涉案房产建成年份较早，并经过重新翻盖，现权属、面积等问题尚未明确，需提供资料如下：
1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；
2、《房屋翻建后面积证明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若无法提供上述权属及面积证明资料，可委托测绘机构对涉案房屋进行测绘，提供《测绘报告》，或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测量，测量数据需贵院和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。
故请贵院协助提供上述资料。并将上述资料邮寄至我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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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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